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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从城郊刮起

去年 6 月开始，众多重
庆小区业主向物业公司提出
降费诉求，起因是重庆明确
住宅前期物业收费统一实行
政府指导价，并将物业服务
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的
四级服务物业费不超过 1.9
元/平方米·月，如确需超四
级服务标准收费，物业公司
可以向住建部门和发改部门
申请、核价。新规从 2024 年
6月 1日起施行。

接受政府指导价的“前
期物业”指的是小区成立业
委会或业主大会前，开发商
为了完成交付和管理，自行
聘请物业公司提供服务的阶
段。由小区业委会与物业公
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并不
受此指导价约束，完全由市
场决定。

其实，这一新规本意是
影响去年 6 月 1 日后申报前
期物业费的物业公司，抑制
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不合理
上涨。但是，一些存量小区
业主以此为依据提出降低物
业费诉求，重庆也确实存在
大量未成立业委会、未和物
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
存量小区，物业公司提供的
服务仍属于前期物业范畴。
一些小区甚至挂起了“按政
府指导价四级标准（1.9 元/
平方米·月）调整物业费”等

内容的横幅，最终演变成一
场波及甚广的“降费”趋势。

从去年年底以来，类似
的故事也在武汉上演。目
前，武汉主城区、江夏区、黄
陂区、新洲区均已发布物业
费指导价，经开区、蔡甸区、
东西湖区正在研究制定物业
费指导价，这些指导价均指
向前期物业费。

这轮“降费”往往始于政
府出台前期物业指导价，存
量小区业主提出降价诉求，
政府再出面协调存量小区降
费，可谓市场与政府合力的
结果，扩散速度极快，去年有
重庆业主甚至制作降费流程
步骤图传播，包括首先申请
召开业主大会，发起降物业
费的议题。如物业公司不愿
降费，则成立业委会，向街道
申请更换物业等。

前期物业“狂飙”时代落幕

众蚁社区创始人、上海
青年业委会委员联谊会秘书
长韩冰认为，很难说物业行
业正面临“降费潮”，但是确
实改变了过去物业费只涨不
降的情况。

在上海、浙江等业委会
成立比例较高的地区，物业
费更多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从去年开始延续至今的“降
费”，更多发生在此前并未成
立业委会，并且前期物业费
较高的小区。

“在过去房价上涨的预
期之下，房产被视为投资品，
鲜有人考虑物业费等持有成
本。但是如今房价普跌，如
果持有成本维持高位，房产
会成为负资产。”韩冰说。

更重要的是，前期物业
费确实存在虚高情况。在韩
冰看来，前期物业虽然经过
招投标，但并非市场化行为，
中标者多是开发商物业子公
司，再向政府部门备案。“前
期物业的甲方是开发商，其
对物业公司的要求与业主并
不一致，两者一定程度上形
成利益共同体。在前期物业
服务期间，物业公司一定程
度上承担了物业服务之外的
其他工作，比如配合开发商
销售车位等。而且由于缺少
监督，业主甚至无法知道开
发商自持物业是否缴纳物业
费，或者物业公司收取的费
用有多少用于小区物业服
务。”

因此，前期物业费虚高
背后的根源是业主对于前期
物业没有话语权。

在韩冰看来，前期物业
合同的问题不只价格虚高。

“一些前期物业合同满是对
物业公司有利的条款，比如
武汉某小区前期物业合同约
定，‘业主共有物业设施及场
所的经营收入的 95％作为
物业经营收入补充物业服务
费’。再比如一些物业公司

为加速回笼资金，甚至推出
‘物业费交 10 年免 10 年’政
策，但是哪家物业公司能确
保持续服务 10年、20年？”

“在房地产业快速发展
阶段，物业行业也涌现出一
批上市公司，一些公司的利
润率曾经高达百分之二三
十。”如此之高的利润率被一
位 业 内 人 士 也 形 容 为“ 夸
张”，他表示：“物业行业本该
是一个相对普惠的低利润率
行业，结果演变为一个没有
技术壁垒的暴利行业，特别
是在一些业委会成立比例较
低的二、三线城市，比如管理
一个物业面积 40 万平方米
的小区，如果前期物业费为
3 元/平 方 米/月 ，确 实 是 在

‘吸血’。”

“质价相符”是关键

中指研究院物业事业部
研究副总监彭雨表示，降价
确实给物业公司带来压力，

“物业行业的利润率本身相
对有限，尤其是在关乎民生
的住宅物业领域，物企的利
润率通常更低。随着物业费
的下降，在成本结构不变情
况下，企业的利润空间可能
被压缩至盈亏平衡线附近，
甚至出现亏损。”

去 年 重 庆 物 业 费 出 现
“降费潮”时，曾有声音怀疑
其中有物业公司为竞争存量
项目有意鼓动业主更换物业
的“撬盘”行为。

不过，韩冰并不认为这
会导致物业行业陷入低价内
卷的情况。“当业主大会产生
之后，物业服务才进入了市
场化博弈阶段，‘降费潮’是短
期的，最终市场一定会得到
平衡，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
物业企业最终仍需盈利。”

其实，在市场寻找新平
衡的过程中，“降费”可能并
非唯一的趋势。

“今年上海的物业费甚

至可能会迎来一波上涨。
过去，上海一些区对于服
务老旧小区的物业公司有
补贴，通过设定一些比较
容易达成的考核目标给予
物业公司奖励，但是随着
财政紧张，类似补贴将在
今年年底取消。对于一些
物 业 费 只 有 0.8 元/平 方
米·月的小区而言，因此可
能面临资金缺口。而为鼓
励小区上调物业费，徐汇
区甚至出台‘涨多少补多
少 ’的 政 策 。”韩 冰 介 绍
说。在他看来，物业行业
的市场化程度仍然有待提
高。这不光体现在业主没
有话语权的前期物业阶
段。“一些一线城市的小区
已经习惯于依赖政府补
贴，政府应该适当‘放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业主是物业管理的
责任主体，如果一个小区
的物业服务‘差到极致’，
一定会有业主站出来干
预，从而形成新的价格平
衡。但是现实情况是，政
府往往会介入一些物业
费较低的老旧小区，甚至
导致在一些小区，特别是
位于一线城市中心城区的
老旧小区，业主成立业委
会 都 不 如 拨 打 12345 有
效。”

其实，业主对于物业
的诉求并非一味“降价”。

“黄浦区某小区业主曾向
我咨询，希望成立业委会，
我问对方是否有降低物业
费诉求，业主表示并不要
求降价，甚至可以接受涨
价，但是物业服务质量必
须提升。”韩冰表示，在上
海，业委会往往将上调物
业费视为成绩。“在保障价
格透明，而且业主更换物
业公司足够便利的情况
下，物业费应该交由市场
调节。” 陈惟杉

涉及亿万家庭切身利益的调整——

物业费迎来降价潮？
全国近百个住宅小区正在同步上演相似剧情：一些城市的物业费正在经历少

则10％，多至50％的下降，这被视为房地产市场下行的压力传导到物业服务市场。
自去年年中以来，以城市为单位的物业费“降费”先后席卷重庆、武汉等城市。

再加上兰州、长沙等城市进一步明确空置房屋物业费减免政策，物业费下调似乎已
经形成趋势。

高企的物业费可以被视为房地产市场快速上涨
时代的后遗症之一，而“降费”只是纠偏的开始。这场
涉及亿万家庭切身利益的调整，正在重塑物业管理行
业的底层逻辑。


